[bookmark: _GoBack]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应急预案编制服务项目采购文件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应急预案。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二）项目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务院办公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应急预案》等规定，为提高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操作性，我局拟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应急预案》进行编制。
二、采购方式
采用综合评分方式择优选择供应商。
三、委托服务内容
按国家和行业规定完成《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应急预案》文件编制，包含《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应急预案》和4个专项应急预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工程建设执法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公路执法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港航执法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国际道路运输执法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全部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完成。送审稿要求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提交。
最高限价：25万元。
四、报名条件
（一）资格条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提供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等有效证件的复印件或多证合一有效证件复印件；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社会组织提供社会组织登记证复印件；自然人提供身份证明文件（加盖公章）
（二）业绩要求：2021年1月1日至今至少完成过1个应急预案编制项目（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三）财务要求：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2025年至今任意连续3个月的缴纳税收、社保记录凭证，并加盖单位公章）。
（四）信誉要求：
1.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的“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网站截图彩色复印件并加盖单位章）。
2.未被列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提供网站截图彩色复印件并加盖单位章）。
3.申请人出具的2021年1月1日至今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均无行贿犯罪行为的书面承诺函原件，承诺书格式自拟。
（五）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五、报名提交材料
（一）企业资格条件证明复印件；
（二）单位简介；
（三）2021年1月1日至今业绩证明；
（四）2025年至今任意连续3个月的缴纳税收、社保记录凭证；
（五）提供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的企业查询信息截图彩色复印件，提供2021年1月1日至今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均无行贿犯罪行为的书面承诺函原件；
（六）拟投入项目人员职称证明；
（七）本项目编制技术服务工作方案（应响应服务期需求）；
（八）报价函(单位万元，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注明报价日期、联系人、联系人电话等基本信息。
所有报名材料装订成册提交3份，所提交报名材料须逐页盖章并密封完好递交。
六、报名时间、地点、联系人及方式
（一）报名时间：2026年4月21日至4月27日。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报名文件，将不予受理。
（二）报名地点：南宁市滨湖路66号公路大厦808室。
（三）报名方式：邮寄报名。
（四）联系人：张微，联系电话：0771-2115929。
七、其他要求
（一）报名单位须对提供的材料真实性负责，若有隐瞒或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发现将取消资格。
（二）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技术服务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次采购活动。技术服务单位有上述关系的，应主动声明。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八、确定采购结果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评审组负责对报名人提交的投标资料进行审查，并根据评分细则进行综合评分，综合评分第一名为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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